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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青海金融

大厦 M1919 会议室 

召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王晟董事长 

 

 

一、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 报告股东会现场出席情况并宣读股东会现场会议规则 

三、 审议议案 

四、 股东发言 

五、 宣读大会议案表决办法，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六、 现场投票表决 

七、 休会，统计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果（最终投票结果以公司

公告为准） 

八、 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和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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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关于提请股东会选举屈艳萍女士担任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相关

监管要求，结合工作需要，现提请股东会选举屈艳萍女士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任期至股东会审议通过第五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屈艳萍女士的简历如下： 

屈艳萍，女，1966 年 7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于 1987 年 6 月获

得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 年 1

月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屈女士于 1988 年 5 月至 1999

年 10 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后更名为中国信达信托

投资公司）信托贷款部副总经理、资金计划部副总经理；1999 年 10

月至 2003 年 4 月，担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

（后更名为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双榆树证券营业部）总经

理；2003 年 4 月至 2008 年 7 月，担任银河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督

察长；2008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历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总监及董事总经理，其间：201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9月先后

兼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和申万宏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9 月，担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管企

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股权管理二部副主任（部门正职级）、董事总经理。

自 2021 年 9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2021 年 10 月至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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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担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上述事项已于 2026年 1月 23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临时）审议通过，提请股东会审议。 

  



6 
 

议题 2 

 

关于审议公司与银河金控签订《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

协议》并设定 2026-2028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与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金

控”）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签订的《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协议》

已到期，现提请股东会审议以下关联交易事项： 

一、批准公司与银河金控签订《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协议》

（具体详见附件），约定作为日常业务的一部分，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以下合称“银河证券集团”）依据一般商务条款与银河金控及其附属

公司（以下合称“银河金控集团”）展开证券及金融产品的交易业务； 

二、批准 2026-2028 年度银河证券集团与银河金控集团在《证券

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年度上限： 

1、银河证券集团与银河金控集团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不包括融

资交易）总流入上限和总流出上限均为人民币 50 亿元； 

2、银河金控集团通过质押式回购交易向银河证券集团提供融资

的每日余额（包括应付利息）上限均为人民币 53 亿元。 

上述事项已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临时）审议通过，提请股东会审议。 

附件：《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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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协议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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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框架协议 

 
 

协议方：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合法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 号院 1号

楼 7至 18 层 101（“中国银河”）；及 

2.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合法注册地址为中国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银河金控”） 

 

（各称“一方”，统称“双方”）。 

鉴于： 

中国银河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控是中国银河的控股股东，因而是《香港上市规则》及《上交所上

市规则》界定的中国银河的关连人士/关联方。银河金控集团与银河证券集

团之间的交易根据联交所相关规定及上交所相关规则构成关连/关联交易。 

作为银河证券集团日常业务的一部分，银河证券集团将按一般商务条款与

银河金控集团开展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业务。 

因此，双方特此立以下协议： 

1.释义  

在本协议中： 

附属公司 指就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而言，指由(1)其持有或控

制 50%以上已发行的股本或享有 50%以上的投票

权(如适用)，或(2)其有权享有 50%以上的税后利

润，或(3)其有权控制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之组成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控制的任何其他公司、企业、

单位或不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实体，以及

该其他公司、企业、单位或实体的附属企业。就银

http://www.baidu.com/link?url=I8dijMvmhBxBlS3gLhGgxwcIeSsuWsg9lF0YyaRF7CYRwVSWOHq_FEkAD_Od9eZS9Eex4iEZo7L5Y0foJ3Ossu2EH0MUfB_rak8kBmijF7ZU8RLqg7YFcGxsTKVWluTT
http://www.baidu.com/link?url=I8dijMvmhBxBlS3gLhGgxwcIeSsuWsg9lF0YyaRF7CYRwVSWOHq_FEkAD_Od9eZS9Eex4iEZo7L5Y0foJ3Ossu2EH0MUfB_rak8kBmijF7ZU8RLqg7YFcGxsTKVWl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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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金控及其附属公司而言，不包括中国银河及其

附属公司。 

关连交易/关联交易  指《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 章及《上交所上市规

则》所定义者，且就本协议而言，包括持续关连/

关联交易。  

关连人士/关联方 指《香港上市规则》及《上交所上市规则》所定义

者。 

控股股东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交所上市规则》

或《香港上市规则》所定义者。 

联交所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日常业务/日常关联交
易 

指《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06(28)条及《上交所

上市规则》第 6.3.17 所定义者。 

《香港上市规则》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

不时修订者为准）。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不时修订

者为准）。 

一般商务条款 指《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06(26)条所定义者。 

银河金控集团 指银河金控及其附属公司。 

银河证券集团 指中国银河及其附属公司。 

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协议的标题不影响其释义。 

2.交易原则 

双方同意，银河证券集团将按照一般市场惯例，依据一般商务条款与银河

金控集团开展证券和金融产品业务。 

双方同意，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各自自主选择交易对象，或与第三方

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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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类型 

本协议下银河证券集团在日常经营中按市场惯例及一般商务条款与银河

金控集团开展证券和金融产品业务主要包括： 

1）固定收益类证券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基金、信托、理财产品、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证券化产品、债券借贷、结构化产品、互换、期货、远

期、期权及其他带有固定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 

2）固定收益类产品相关的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利率以及信用衍生产品； 

3）权益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包括新三板做市交易等）、基金、信

托、理财产品、资产管理产品及权益类衍生产品等（如收益互换、期货、

期权、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及/或认购； 

4）融资交易，指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有担保/质押的或者无担保/质押的

资金融通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收益权、资产证券化、持有债务凭证，

包括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及公司债等； 

5）监管部门允许交易的其他相关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期货、

外汇及大宗商品交易、期权及场外市场进行的证券及金融产品（含场外衍

生品）交易等。 

4.定价原则 

银河证券集团与银河金控集团开展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无论是否在中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市场、开放式基金市场及其他场外市场进行该协

议项下的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该等交易的价格应当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并

以与独立第三方客户进行类似交易的当时适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费率进

行。其证券和金融产品倘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则按银行间债券市

场所报价格;倘在中国交易所市场，则按相关证券交易所的现行市价;倘在

开放式基金市场进行交易，则以公开的基金产品当日单位净值定价；倘在

场外市场进行，则按场外市场证券及金融产品（含场外衍生品）定价模型

或参考相关标的物价格的预期变动确定。该等交易的定价须受中国严格监

管且须遵守适用中国法律及法规的规定。 

倘若银河证券集团在日常业务中与银河金控集团进行有担保/质押的或者

无担保/质押的融资交易，应按与独立第三方客户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

适用的相同安排，按一般商务条款及当时市场价格进行相应融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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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由银河证券集团认购银河金控集团推出的金融产品及由银河金控集团

认购银河证券集团推出的金融产品，认购价及其他条款应符合一般商务条

款并与其他投资者认购时的认购价及条款相同。 

5.交易上限 

于截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银河证券集团与银河金控集团根

据本协议开展证券和金融产品业务的年度上限金额如下： 

5.1 银河证券集团与银河金控集团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不包括融资交易）

总流入上限均为人民币 50 亿元，总流出上限均为人民币 50 亿元。 

5.2 银河金控集团通过质押式回购交易向银河证券集团提供融资的每日余

额（包括应付利息）上限均为人民币 53 亿元。 

6.双方的陈述和保证 

6.1 双方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 

6.2 双方已获得为签署本协议及履行一切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所需的内部授

权。 

6.3 双方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不违反其各自订立的

任何其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也不会与其各自订立的其他协议或其各自的

公司章程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冲突。 

6.4 各方须促使其附属公司遵守本协议的条文。 

7.期限、续期及终止 

7.1 期限  

在本协议经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并在根据《上

交所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获得中国银河相关审批机构批准，且

在银河金控相关审批机构批准的前提下，协议的有效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 

7.2 续期 

本协议在符合有关法律、《上交所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的前提

下，在协议期限届满前的两个月内的任何时候，双方可书面议定将本协议

期限延长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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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终止 

（a）除本协议约定的续期情况外，一旦本协议的期限届满，本协议即告终

止，任何一方无须再负有任何责任或义务。本协议的终止不得影响

因任何一方事先违约而导致的义务及责任。 

（b）若因任何原因本协议项下的某项交易未能符合《香港上市规则》和/

或《上交所上市规则》有关关连/关联交易适用的要求，则在未满足

联交所或《香港上市规则》、上交所或《上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前，本协议项下与该项交易有关的履行终止，任何一方无须再负

有任何责任或义务。 

8.通知 

根据本协议作出的任何通知须为书面形式并经由发出该通知的一方或代

表该方行事的人士签署。其送达须采用传真发送、专人交付、特快专递或

挂号邮寄的形式。无论采取以上何种形式，都须寄送至下述所列明地址或

传真号码或各方不时予以另行通知的地址或传真号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 号楼 7 至 18 层 101 

传真：010-80926725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传真：010-66568466 

9.一般条款 

9.1 先前协议 

（a）如双方或其各自的子公司之间已就本协议下的交易订立先前协议，在

不与本协议的条款相冲突的范围内，该等先前协议的条款继续适用。 

（b） 如果先前协议的条款与本协议条款有冲突，则以本协议的条款为

准。 

9.2 更改及修订 

本协议的任何更改或修订须经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且须以书面作出。 

9.3 保密 



13 
 

双方应对本协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披露

或公告本协议的内容和有关事项，但根据中国及其它地区(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有关法律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交所、联交所、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或任何其它政府或监管机关的规定而必须作出公

告或披露者除外。 

9.4 副本 

本协议可签立为任何数量的副本，该等所有副本须被视为正本，但所有副

本须共同构成一份相同的协议。 

9.5 管辖法律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9.6 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或对本协议的违反、终止或其有效性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

争议，均须通过双方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则相关争议应按

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解

决。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9.7 有效性  

本协议任何条文的无效性或不可强制执行性不得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

文的有效性或可强制执行性。 

9.8 份数 

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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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昭信守，双方已于文首所述日期和年份签署本协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职务: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职务: 

 

 


